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的专项说明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博士”）聘请

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诚”）为公司 2024年度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中瑞诚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

专项说明如下：

一、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

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

控制目标。

中瑞诚对鹏博士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

意见的基础”部分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广泛，中瑞诚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导致中瑞诚无法实施必要

的审计程序。

鹏博士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未能及时防止或发现或纠正上述行为，存在重

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鹏博士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中瑞诚认为，由于审计范围受到上述限制，中瑞诚未能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以获取发表意见所需的充分、适当证据，因此，中瑞诚无法对鹏博士公司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董事会意见及无法表示意见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1、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的独立判断。

2、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

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

四、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可能性及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高度

重视，并将尽力消除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1、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

公司将大力加强内部审计与执行力度，强化内控监督检查，完善运营监督、

自我评价、及时整改的内控闭环管理，明确内控缺失和缺陷责任，确保内控体系

有效运行，保证公司健康发展。

2、提高风险意识，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积极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学

习培训，持续组织开展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法律法规培训，提高风险意识；

组织公司及子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内

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同时将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完备和有效执行情况作为公司

各部门、控股公司的绩效考核重要指标之一。

3、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及内部沟通机制，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信息报告的责

任人，强化责任主体的披露意识。同时，加强证券事务部与财务部等涉及触发公

司信息披露义务可能性较大的部门之间的日常交流与联系，密切关注、跟踪日常

事务中与信息披露相关的事项，及时向证券事务部及董事会反馈公司重大信息，

以确保在重大事项发生的第一时间，公司能够及时依法履行披露义务，做到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要求，梳理、完善公司各业务流程层面已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保

障公司内部控制运行合理有效。公司梳理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管理制度》，在业务发生前需要与客户确认其是否与控股股东存在业务及资金

往来等相关情况，防范和杜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发生，

保护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5、公司会定期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深入学

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要求，强化相关人员内控合规意识。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8日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
	中瑞诚对鹏博士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部分事项对财务报表的
	鹏博士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未能及时防止或发现或纠正上述行为，存在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述重大缺陷使鹏博士公司内部

